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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东方国信”）于

2017年 5月 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

外投资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 3000万元人民币对北京锐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锐软科技”）进行增资，投资完成后占锐软科技 8.24%股权。同日，

公司与李轶强、刘文楠、尹江玲、史雪丹、北京锐思海融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及常州蜂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关于北京锐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

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股东一： 

李轶强，身份证号码：21010219690808****，住所：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25-1号****。 

2、股东二： 

刘文楠，身份证号码：21010619681218****，住所：沈阳市皇姑区金沙江街

18-9号****。 

3、股东三： 

尹江玲，身份证号码：21010619721120****，住所：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东

里 23号院****。 

4、股东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史雪丹，身份证号码：21040319820911****，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贵

州路 69号****。 

5、股东五： 

北京锐思海融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锐思海融”）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号科大天工大厦 B座 6层 0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轶强 

经营范围：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六： 

常州蜂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蜂鸟”） 

住所：常州市武进区常武中路 801号常州科教城天润科技大厦 B座二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邱峰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服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

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交易对手及其股东与公司、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锐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号科大天工大厦 B座 6层 03-06室 

法定代表人：李轶强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基础软

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产品设计；数据处理；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 

2、标的公司业务情况： 

锐软科技作为主要专注于为卫生主管部门、医院提供医疗大数据的采集、清

洗、交换和共享解决方案的专业供应商，主要业务是将从医院各信息系统中主动



采集的异构医疗数据，经过治理、标准化处理转换成质量高、标准化的医疗数据，

形成医疗数据中心，以支撑各省市县区的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的建设、区域级

大数据中心建设、医院信息平台建设；另外，锐软科技依托基础技术的优势延伸

进入智慧城市领域，支持政府搭建以城市各类信息交换共享为核心的数据中心平

台。 

在医疗大数据领域，锐软科技主要依靠其异构数据处理技术，将医院各个信

息系统中以及各个医院间异构的医疗数据进行采集、清洗、交换和共享，并在此

基础之上建设医院信息平台、区域大数据应用或者支撑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以平台应用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支持管理人员的决策系统、提供医生诊断参考的

辅助临床决策等应用，整体提升医院的诊疗和管理水平，或者为在区域卫生信息

平台层面开展医疗大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提供数据基础。 

3、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 
增资前持股数量

（股） 

增资前持股比

例 

增资后持股数量

（股） 

增资后持股比

例 

李轶强 3,565,832 35.6583% 3,565,832 32.7201% 

刘文楠 3,345,719 33.4572% 3,345,719 30.7003% 

尹江玲 440,226 4.4023% 440,226 4.0395% 

史雪丹 132,068 1.3207% 132,068 1.2119% 

锐思海融 1,320,679 13.2068% 1,320,679 12.1185% 

常州蜂鸟 1,195476 11.9547% 1,195476 10.9697% 

东方国信 

 

 898,000 8.2400% 

合计 10,000,000 100% 10,898,000 100% 

4、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6年度 84,725,138.37 41,477,360.58 43,247,777.79 24,331,580.84 1,342,368.07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各方签署的《关于北京锐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投资方式  

东方国信将出资 3,000 万元，认购锐软科技 898,000 股新增股份，即 89.8 万

元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后东方国信所持锐软科技股权应占充分稀释基础上的

8.2400%。增资价款中的 89.8 万元计入锐软科技注册资本，增资款超出本次认购

注册资本金额的其余部分（即 2910.2 万元）计入其资本公积。 

此外，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本次增资完成后，锐软科技在满足后续收购之先

决条件的情况下，东方国信有权要求锐软科技现有股东按照所持有锐软科技股份

价值 33,410 万元向增资方出售其持有的锐软科技全部股份，即届时锐软科技

91.76%股份（1,000 万股股份），现有股东同意届时该等出售。 

2、投资估值 

综合考虑锐软科技所处行业前景、公司核心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和长期发展

战略等协商确定锐软科技增资后的整体估值为 36,410万元。 

3、价款支付及股权交割 

在增资交割的先决条件均满足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由东方国信向锐

软科技支付增资款 3,000万元。 

各方按照协议约定完成本次增资相关的验资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 

4、其他条款 

（1）后续收购之先决条件：锐软科技 2017年签署合同额达到 8,000万元，

且经东方国信聘请的会计师和评估师预测，锐软科技 2017 年扣非后净利润可实

现 3,350万元。  

（2）若锐软科技未能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满足后续收购之先决条件，东

方国信有权要求锐软科技或其创始股东（锐软科技创始股东为李轶强、刘文楠和

尹江玲）按照约定赎回其本次增资所取得的全部股份；或继续由东方国信进行后

续收购。 

（3）赎回股份相关约定的情况发生时，锐软科技在东方国信发出书面通知

（“赎回通知”）后的三十（30）日内赎回东方国信本次增资所取得的全部股份（即



898,000股股份）并完成全部赎回价款的支付，赎回价款按如下公式计算： 

赎回价款=东方国信支付增资款的天数/365*增资款*108% 

如锐软科技未能按照约定的时间将赎回价款支付至东方国信指定的账户，即

锐软科技无法完成赎回，则创始股东应在东方国信发出赎回通知后三十（30）日

内赎回东方国信本次增资所取得的全部股份（即 898,000股股份）并完成全部赎

回价款的支付，赎回价款的计算方式同上。 

如创始股东未能按照约定的时间将赎回价款支付至东方国信指定的账户，则

每逾期一日创始股东应加付剩余未支付款项万分之五的罚息。 

（4）东方国信按协议约定进行后续收购时，如根据届时东方国信和锐软科技

共同认可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对锐软科技作出的评估结果（“收购估值”）低于本次

增资的投后估值 36,410万元，即根据收购估值确定的锐软科技每股价格（“新低

价格”）低于本次增资东方国信的股份认购价格 33.41元/股，则东方国信有权将

本次增资的估值（或认购价格）追溯调整为收购估值，并在后续收购支付的对价

（“收购对价”）中扣除相应差价，扣除金额计算公式为（33.41 元/股-新低价格）

*898,000股。 

为避免异议，如收购对价支付方式为分期支付，则东方国信有权要求从第一

期支付款中扣除上述增资款差价；如收购对价支付方式为现金和股份支付，则东

方国信有权要求从第一期支付的现金对价中扣除上述增资款差价。 

（5）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及东方国信持有锐软科技股份期间，锐软科技现

有股东在未经东方国信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转让其持有的锐软科技任何股份

或权益，锐软科技也不得进行任何融资行为。如违反约定，锐软科技现有股东应

向东方国信赔偿损失。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目的 

在国家对医疗大数据大力支持的背景下，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切入医疗信息行

业，基于自身在大数据领域的技术积累和海量数据处理相关经验，深入挖掘大数

据技术在医疗信息领域的应用，为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 

2、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均为自有货币资金出资，财务风险可控。本次增资完成后，

公司与锐软科技将充分发挥各自在技术、产业及市场方面的优势资源，协同推进

医疗大数据行业的快速发展，逐步打开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 

公司将密切跟踪本次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发布相关公告。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关于北京锐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22 日 




